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科技論文競賽規則 

107.11.01 107學年度第 1次 2018理學院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博覽會暨科教中心科學教育競賽籌備會議通過 

108.05.21 107學年度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科技論文競賽籌備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 

108.10.08 108學年度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科技論文競賽籌備會議修正通過(第 2、3、5條) 

109.03.16 109年度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科技論文競賽籌備會議修正通過(第 2條) 

110.05.17 110年度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科技論文競賽籌備會議修正(第 4條) 

111.03.24 111年度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科技論文競賽籌備會議修正 (第 1、2、3、4、5、6條) 

112.03.09 112年度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科技論文競賽籌備會議修正(草案) (第 1、2、4、5、6條) 

第一條 競賽目的 

為提昇學生專業領域研究風氣以及表達能力，鼓勵學生發表並展示學術研究之成果，舉辦校

園學生論文競賽。 

第二條 籌備委員組成 

一、籌備委員組成人數七至十一位。 

二、院長、副院長、科學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院長兼籌備委員會召集人，其餘委員得

由召集人依照學門領域敦聘之。 

第三條 評審委員組成 

一、各領域組成評審委員人數二至三位。 

二、由籌備委員推選各領域評審委員，由籌備委員召集人敦聘之。 

三、評審委員應恪守學術倫理。 

第四條 參賽資格 

目前臺灣國立大學系統在學學生(包含當學年畢業生)，分為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兩個組別，各

組別競賽分為若干領域，由籌備委員會決定，參賽作品請擇一領域參與，參賽者應恪守學術

倫理。 

第五條 競賽方式 

       本競賽分初賽與決賽方式進行，說明如下： 

        一、初賽 

(一)以線上審查方式進行。 

(二)審查資料以 A4 格式直式橫打製作，字體中文請採標楷體字型，英文及數字請採 Times 

New Roman、字體 12 大小、行距 1.5 倍行高，至多 10 頁，並需有指導教授簽名。 

(三)資料內容須有中英文摘要、關鍵字、前言、材料與方法、結果與討論、參考文獻、誌

謝。 

(四)初賽評分方式依照原創性、技術性、完整性、邏輯架構等為評分項目。 

(五)初賽投稿格式說明公布於科教中心網站。               

        二、決賽 

(一)以 A1 (594 mm x 841 mm)壁報大小作壁報展示，並以口頭報告的方式進行。 

(二)決賽當天將於決賽地點準備展示攤位，供決賽者張貼壁報。 

(三)口頭報告時間約為 10 分鐘(含評審委員提問)。 

(四)評分項目包含：壁報呈現、內容完整性、表達能力等為評分項目。 

(五)決賽壁報格式說明公布於科教中心網站。 

三、本競賽繳交資料不齊全、文件證明不清楚致無法判識、導致資格不符合者，恕不另行通

知，亦不退件。 



第六條 競賽獎項 

       一、碩博士班組別之各領域將頒發以下獎項 

 (一)特優 1 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伍萬元及獎狀。 

 (二)第一名 1 名，頒發獎金新台幣貳萬元及獎狀。 

 (三)第二名 1 名，頒發獎金新台幣壹萬元及獎狀。 

 (四)第三名 2 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伍仟元及獎狀。 

 (五)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名額由籌備委員會決定。 

二、大學部組別之各領域將頒發以下獎項 

 (一)特優 1 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伍萬元及獎狀。 

 (二)第一名 1 名，頒發獎金新台幣貳萬元及獎狀。 

 (三)第二名 1 名，頒發獎金新台幣壹萬元及獎狀。 

 (四)第三名 2 名，頒發獎金新台幣伍仟元及獎狀。 

 (五)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名額由籌備委員會決定。 

三、全部得獎者應公開海報展示，特優及第一名應擇期公開口頭發表，若無法配合，得取消

其得獎資格。 

四、大學部從缺名額得流用至碩博班，各組名額得從缺，所有獎金及名額由籌備委員會決定。 

 


